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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26         证券简称：洁特生物        公告编号：2024-018 

转债代码：118010         转债简称：洁特转债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已裁定终结执行，现为再审阶段 

2、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拜费尔空气净化材料有

限公司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被上诉人）。 

3、 涉案的金额：10,866,391.80 元（未含资金占用费、口罩报废损失费、诉讼

费、鉴定费等费用）。 

4、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截至目前，公司已对山东大荣新材

料有限公司的未收货部分预付材料款 7,533,582.08 元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对

期末库存的 PTFE 复合口罩无纺布共计提了 3,208,618.86 元跌价准备。由于

未发现山东大荣具有足额可执行的财产，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有关本

次诉讼事项的最终执行情况和判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无法预计对公司

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本次涉案金额仍存在部分或全部未能收回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拜费

尔空气净化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拜费尔”）与山东大荣新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山东大荣”）分别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2020 年 4 月 6 日、2020 年 4

月 14 日签订了三份关于 PTFE 复合口罩无纺布的《销售合同》（以下合称“《销

售合同》”），2021 年拜费尔就《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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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31）。 

2022 年 5 月，拜费尔收到法院下达的《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结果为：

支持解除案涉三份《销售合同》，支持被告山东大荣向原告拜费尔返还

10,849,973.20 元及利息，支持被告山东大荣支付鉴定费用 570,000 元，驳回拜费

尔的其他诉讼请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

诉讼事项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 

2022 年 6 月，拜费尔就一审判决结果依法提出上诉并向法院送达《民事上诉

状》，并收到了法院送达的山东大荣提出上诉的《民事上诉状》，拜费尔和山东

大荣均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上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2023 年 10 月，拜费尔收到法院下达的《民事判决书》，二审判决结果为：

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原判为：驳回原告拜费尔的其他诉讼请求）；2、变更

一审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拜费尔与上诉人山东大荣之间的《销售合同》（合同

编号分别为：SRKP2020-0313、SRKP2020-04-06-2）自 2021 年 8 月 10 日解除 [原

判为：原告拜费尔与被告山东大荣之间的《销售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

SRKP2020-0313、SRKP2020-04-06-2、SRKP2020-0414-1）自 2020 年 11 月 28

日解除]；3、变更一审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山东大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上诉人拜费尔退还货款 7,962,686.40 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 7,962,686.40

元为基数，自 2021 年 8 月 10 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原判为：被告山东大荣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拜费尔退还货款 10,849,973.2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

10,849,973.20 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4、驳回上诉人拜

费尔的其他诉讼请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诉讼事项二审终审判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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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3 月，拜费尔收到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

法院通过全国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山东大荣的银行、证券、工商、车

辆等信息。经查，被执行人山东大荣名下无证券、无不动产、无车辆，对外不持

有股权，其名下银行账户仅有小数额存款余额，法院对该银行账户予以额度冻结。

尚未发现被执行人山东大荣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经穷尽执行措施，暂未发现被执

行人山东大荣具有足额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拜费尔也未能提供被执行人

山东大荣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且同意本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故本案暂不具备

继续强制执行的条件，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诉讼判决执行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 

 

二、本次再审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编

号：(2024)粤民申 2817 号]等文件，再审申请人拜费尔因不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的终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目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已立案审查。 

拜费尔的再审请求如下： 

1、撤销二审判决的第二项，判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销售合同》（合

同编号为：SRKP2020-0313、SRKP2020-04-06-2、SRKP2020-0414-1）自 2020

年 11 月 28 日解除； 

2、撤销二审判决的第三项，判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退还货款 10,849,973.20

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 10,849,973.20 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付）； 

3、判令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和鉴定费

用均由被申请人承担。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已对山东大荣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未收货部分预付材料款

7,533,582.08 元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对期末库存的 PTFE 复合口罩无纺布共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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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3,208,618.86 元跌价准备。由于未发现山东大荣具有足额可执行的财产，法院

裁定终结本次执行。有关本次诉讼事项的最终执行情况和判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

性，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本次涉案金额仍存在部分或全部未

能收回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再审进展情况及后续执行情况，依法主张自身合

法权益，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同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将根据该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按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

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9 日 


